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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4 年第 1 次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 114 年 07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2:30~4:00(接續行政協調會後召開) 

會議地點 行政大樓 4 樓人文講堂 

主 持 人 蘇弘毅校長 

出席人員 王惠娥副校長兼秘書長、張聰民副校長、胡庭禎副校長、盧信忠教務

長、陳志鳴學務長(黃敏霞秘書代理)、王俊欽總務長、范煥榮研發長、

田其虎國際長、姜文忠圖資長(蔡旻璇秘書代理)、蔣芳如營運長、護

理學院蔡秀敏院長、醫療健康學院林佳靜院長、民生創新學院陳玉舜

院長、國際餐旅學院蔡政志院長(食科系程國恩老師代理)、智慧科技

學院黃文鑑院長、通識教育中心陳美玲主任 

列席人員 各評鑑系(科)主任/副主任、林敬榮副秘書長、閔宇經副教務長、人

事室劉其瑋主任(趙蕙鈴副主任代理)、會計室洪偉倫主任、秘書處行

政管理室高采秀主任、外語暨全英教學中心呂敏慧主任、學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陳筠錡組長、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吳文堯組長、秘書處

行政管理室徐莉玲組長、秘書處稽核組黃雅雯組長、教務處註冊組阮

蘭婷組長、教務處課務組徐沛汶組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陳足圓組長、

教務處教學發展組郭庭均組長 

紀  錄 洪婉禎助理 

壹、 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同仁午安，今日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本次議題較多，請

大家把握時間進行討論；教務處作為統籌單位，已彙整相關意見，稍後報告時請

簡要說明。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報告本校「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評鑑結果。 

報告人：盧信忠教務長（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說  明： 

一、 依據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114 年 6 月 13 日（114）評鑑發字第 11401014 號

函，公告本校「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評鑑結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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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弘光科技大學「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評鑑結果一覽表 

項目 評鑑結果 

一、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 有條件通過 

二、教師教學品質之確保與支援 通過 

三、學生學習品質之確保與成效提升 通過 

四、自我改善與精進 通過 

二、 有關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之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如下： 

1. 針對少子女化趨勢對學校校務推展與財務收支的影響，目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

無具體因應措施，建議修正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積極研訂因應措施。

2. 「SWOT」每一向度之分析繁多，對 ST、SO、WO 等發展策略的形成助益有限，

建議檢討改善。

3. 110～112 學年度實際決算數與預算數，在收入面逐年減少，支出面則逐年成長，

結餘數亦逐年減少，顯見財務面仍存在風險，建議收入與支出之評估宜強化其精

準度，以利維持財務之穩定性。

4. 部分行政主管同時兼任多項職務，包括副校長兼健康事業管理系主任及國際專修

部主任、教務長兼營養系主任等，宜檢討其適切性。

5. 學校部分系主任由非該系專任教師兼任，如動物保健系主任由營養系教授兼任、

營養系主任由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兼任（又兼教務長）、健康事業管理系

主任由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教授兼任（又兼副校長）、化妝品應用系主任

由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副教授兼任（又兼總務長）、智慧科技應用系主任由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兼任（又兼智慧科技學院院長）、運動休閒系主任由智慧科

技應用系副教授兼任（又兼圖資長、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國際溝通英語系主

任由餐旅管理系副教授兼任（又兼人事室主任），宜檢討改善學校行政主管職位。 

6. 112 學年度化妝品應用系、營養系、動物保健系（第二學期）之系務會議，系主

任均未主持會議，宜檢討改善。

7. 110 學年度校務發展計畫中行動方案策略二之量化績效指標完成率為 89.2％，策

略三為 70.9％，111 學年度策略二為 88.9％；112 學年度策略三為 84％（自我評

鑑報告 pp.6～7），均未達 90％以上，建議訂定完成率之門檻標準以為管控依據。 

8. 學生人數 110～112 年度總人數（上學期）分別為 12,535 人、11,969 人及 11,436

人（基本資料表 p.1），有微幅減少。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建議學校必須強化預

警機制及學生學習輔導，以留住學生。

主席裁示：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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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112 學年度校務自我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情形之追蹤查核結果，

提請審議。 

報告人：盧信忠教務長（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說  明： 

一、 依 113 年 10 月 22 日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112 學年度校務自

我評鑑之待改善事項與對應改善建議及針對未來發展參考建議改善」自我

改善計畫追蹤稽核作業，尚有 1 件，稽核組於 113 年 12 月 3 日，委請校內

評鑑工作小組成員進行追蹤查核，已完成改善，稽核結果統計表如表 2(112

學年度校務自我評鑑參考建議追蹤結果彙總表，如附件 1，P.2)。 

表2、「112學年度校務自我評鑑」自我改善計畫稽核結果統計表 

113 年 12 月追蹤 

構面 類別 負責單位 追蹤件數 已改善(件) 部份改善件) 

項目四 參考建議 秘書處\會計室 1 1 0 

總計 1 1 0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建議後續待改善事項應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以避免實地訪視時仍被列為未

改善項目。 

 

案由二、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校務類委員建議，各單位提出「待改善事項與

對應之改善建議」之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提請審議。 

報告人：盧信忠教務長（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 10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受評單位應於內、外部

評鑑結果公告後一個月內，依評鑑委員建議研擬自我改善計畫，由執行秘書

負責召開自我改善機制檢核會議審查，並經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審議通過。外

部評鑑之自我改善計畫則須再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定(不含追蹤評

鑑及系所評鑑)。追蹤評鑑及系所評鑑相關事宜由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負責執

行。教育部委託專業評鑑機構進行之校務評鑑結果改善計畫之審定適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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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流程，且均須於評鑑結果公告後三個月內完成辦理。 

二、 另依據台評會公告「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實施計畫作業時程」辦理，請

受評學校於 114 年 6 月~115 年 6 月針對評鑑意見進行自我改善，並於 115

年 6 月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經與台評會確認，有關「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格式，擬於 114 年 9 月公告並載明資料繳交

日期及份數。 

三、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於 114 年 6 月 17 日通知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依「113 學

年度科技校院評鑑報告(含結果)」委員所提之待改善事項對應之改善建議，

完成研擬「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含「具體改善措施」、「預期改善成

果」及「預期完成時間」)，並經所屬單位主管簽核通過，分別由秘書處彙

整項目一、四，教務處彙整項目二、三，於 114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完成

各負責單位之自我改善計畫彙整作業，提報至教務處 114 年 7 月 15 日(星

期二)召開「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校務類自我改善機制檢核會議」進行

審議。 

四、 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報告(含結果)之校務類委員建議「待改善事項與對

應之改善建議」項數彙整如表 2。各單位已依據 114 年 7 月 15 日校務類自

我改善機制檢核會議建議修正完畢。相關 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類自我

改善計畫，如附件 2，P.4~P.39。 

表 3、校務類委員建議之「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項數彙整表 

項目 
一、校務治理與發

展策略 

二、教師教學品質

之確保與支援 

三、學生學習品質

之確保與成效提升 

四、自我改善與 

精進 

待改善事項與對

應之改善建議 
8 5 7 2 

五、 有關弘光科技大學「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成效管考時程規劃表，

如表 4。 

六、 以上說明，提請審議。 

表 4、弘光科技大學「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成效管考時程規劃表 

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 114.06.13(五)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公告結果。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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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2 114.06.17 (二)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供自我改善計畫格式給各

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3 

114.06.17(二) 

~ 

114.06.30(一) 

1.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依評鑑結果待改善事

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完成自我改善計畫，並

經所屬單位主管簽核通過。 

2. 114.06.30(一)前紙本與電子檔繳交至各構面

負責單位(項目一、四由秘書處負責；項目二、

三由教務處負責)，由各構面負責單位檢視後

彙整繳交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秘書處 

綜合業務組 

4 114.07.15(二) 
召開「校務類自我改善機制檢核會議」，審核各行

政(教學)負責單位研提之自我改善計畫。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5 

114.07.15(二) 

~ 

114.07.17(四) 

1.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依校務類自我改善計

畫檢核會議決議修訂自我改善計畫(需經所屬

單位主管簽核通過)。 

2. 114.07.17(四)前紙本與電子檔繳交至各構面

負責單位(項目一、四由秘書處負責；項目二、

三由教務處負責)，由各構面負責單位檢視後

彙整繳交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秘書處 

教務處 

6 114.07.22(二)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審核各行政(教

學)負責單位研提之自我改善計畫。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處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7 

114.07.22(二) 

~ 

114.07.31(四) 

1.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依「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會議」決議，修訂自我改善計畫(需經所屬單

位主管簽核通過)。 

2. 114.07.31(四)前紙本與電子檔繳交至各構面

負責單位(項目一、四由秘書處負責；項目二、

三由教務處負責)，由各構面負責單位檢視後

彙整繳交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秘書處 

教務處 

8 

114.08.12(二) 

~ 

114.08.19(二) 

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核各行政(教

學)負責單位研提之自我改善計畫。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處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9 

114.12.22(一) 

~ 

114.12.31(三) 

秘書處稽核組依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改善計

畫時程安排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成員進行查核。 
秘書處稽核組 

11 

115.01.12(一) 

~ 

115.01.16(五)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審議各行政(教

學)負責單位改善計畫改進情形。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處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2 115.01.20(二) 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議各行政(教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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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115.01.29(四) 

學)負責單位改善計畫改進情形。 秘書處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3 115.05.11(一)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繳交校務類「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含附件資料)」(改善進度填寫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14 115.05.26(二) 
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審議校務類「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處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5 

115.05.26(二) 

~ 

115.05.29(五)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修正校務類「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 
各行政(教學)負責單位 

16 115.06~ 彙整校務類「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7 

115.06~ 

（依教育部公告

時限） 

寄送本校校務類「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含

附件資料)」至台評會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  議： 

一、 有關 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類自我改善計畫，請各單位依據會議建議進

行修正，並請教務處安排單位進行交叉檢核作業。 

二、 各題項修改建議說明如下： 

(一) 項目一第 4 題(人事室)：建議調整部分語句呈現方式。 

(二) 項目一第 5 題(人事室)：建議調整部分語句呈現方式，並請補正具體改

善措施內容之教師合聘情形。 

(三) 項目一第 6 題(教務處統整、妝品系、營養系、動保系)：請教務處統整

妝品系、營養系及動保系之「具體改善措施」及「預期改善成果」回覆

內容，並同步檢視與調整改善方案之預期完成時間。 

(四) 項目二第 4 題(外語暨全英教學中心)：建議「具體改善措施」修改方向

為 PELC 測驗結果於 113 學年度已改善，後續將持續推動相關措施及

成效追蹤，以期結果能持續提升，另請同步修改「預期完成時間」為

114 年 6 月前。 

(五) 項目三第 4 題(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及項目四第 1 題(教務處註冊組)：

建議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調整為 114 年 12 月前，並請同步修改「具

體改善措施」及「預期改善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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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改善項目後續追蹤處理

方案，提請審議。 

報告人：秘書處稽核組黃雅雯組長 

說 明： 

三、 113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統計表，

如表 5。 

四、 建議追蹤覆核時間說明如下，提請審議。 

(一) 改善方案執行完成時間介於 113.08.01~114.12.31者計 15件，建議於 114

年 12 月進行追蹤覆核。 

(二) 改善方案執行完成時間介於 115.01.01~115.10.31 者計 9 件，建議於 115

年 10 月進行追蹤覆核。 

(三) 秘書處稽核組安排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成員進行查核。 

表5、113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統計表 

構面題項 預期完成時間 件數 

項目一、6 113.08.01 1 

項目一、6 114.02.01 1 

項目一、6 114.02.13 1 

項目一、4/項目一、5 114.08.01 2 

項目一、2/項目二、3 114.10.15 2 

項目三、3 114.10.31 1 

項目三、5 114.11.15 1 

項目二、2/項目二、5 114.11.30 2 

項目一、1/項目一、3 

項目一、7/項目三、6 
114.12.31 4 

項目一、8/項目三、1 

項目三、2/項目三、7 
115.01.31 4 

項目二、1 115.02.28 1 

項目四、2 115.03.31 1 

項目三、4 115.04.30 1 

項目二、4 115.06.30 1 

項目四、1 115.10.31 1 

合計 24 

決  議： 

一、 有關 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類自我改善計畫之「項目二第 4 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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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4 題」、「項目四第 1 題」，請將預期完成時間調整至 114 年 12 月前，

另「項目一第 6 題」請教務處統整妝品系、營養系及動保系回覆內容，並將

預期完成日期調整為 114 年 2 月 13 日。調整後 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

鑑自我改善計畫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統計表如下表 5 所示。 

表 5、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統計表 

構面題項 預期完成時間 件數 

項目一、6 114.02.13 1 

項目二、4 114.06.30 1 

項目一、4/項目一、5 114.08.01 2 

項目一、2/項目二、3 114.10.15 2 

項目三、3 114.10.31 1 

項目三、5 114.11.15 1 

項目二、2/項目二、5 114.11.30 2 

項目一、1/項目一、3 

項目一、7/項目三、6 

項目三、4/項目四、1 

114.12.31 6 

項目一、8/項目三、1 

項目三、2/項目三、7 
115.01.31 4 

項目二、1 115.02.28 1 

項目四、2 115.03.31 1 

合計 24 

二、 請稽核組依據各題項改善方案預期完成時間，規劃並進行追蹤覆核作業。 

 

案由四、「113 學年度科技校院評鑑」項目一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後續

規劃事宜，提請審議。 

報告人：盧信忠教務長（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說  明： 

一、 有關本校 113 學年度技專校院校務評鑑之「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

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依據 113 學年度技專校院校務評鑑認可結果後

續處理方式，學校於評鑑結果公告後一年內，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

果」，並於當年度(115 學年度)接受追蹤評鑑，針對「有條件通過」項目之改

善建議處理情形進行檢核。 

(一) 經詢問台評會承辦人員，後續台評會辦理追蹤評鑑方式，請學校以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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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度實施計畫作業時程表辦理(擬 115 年 1 月公告實施計畫)。與例行

性評鑑不同之處有： 

1. 報告書格式及繳交份數不同，以「追蹤評鑑報告書（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行成果）」、「追蹤評鑑基本資料表(112~114 學年度資料區間)」，各

4 份。 

2. 實地評鑑當日日程表稍有不同(以上午 9時至下午 2時 30分為原則)，

日程含委員預備會議、相互介紹、校務簡報、查閱資料及設施參訪、

晤談「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含主管)/學生/畢業生代表」、資料再查

證與確認/學校補充說明、撰寫評鑑意見表)。 

3. 評鑑委員人數以 4~6 人為原則。 

4. 追蹤評鑑公告之結果，無須再繳交「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二) 教育部進行「有條件通過」學校之追蹤評鑑時程說明如表 6，後續教務

處將依據台評會預定於 115 年 1 月公告之《115 學年度技專校院評鑑實

施計畫》，據以擬訂本校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表 6、教育部「有條件通過」學校之追蹤評鑑時程 

教育部預定時間 工作項目 

115年1月~ 

115年3月 

 公布評鑑實施計畫(115學年度) 

 受評學校參加校務基本資料填報說明會（春季） 

（實際作業日期以「校務基本資料庫」公告為準） 

115年3月~ 

115年4月 

 受評學校上網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實際作業日期以「校務基本資

料庫」公告為準） 

115年5月 
 於校務基本資料庫修正評鑑年度歷史資料（實際作業日期以「校

務基本資料庫」公告為準） 

115年3月~ 

115年6月 
 辦理受評學校說明會 

115年1月~ 

115年7月 

 受評單位於受評學年度之前一學年度針對受評報告辦理先期自

我評鑑。 

 完成內部評鑑、外部評鑑。(內部評鑑預計115年4月辦理、外部

評鑑預計115年6月辦理，細部時程另行規劃提案) 

115年8月~9月  辦理受評學校評鑑工作坊 

115年9月～   實施受評學校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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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預定時間 工作項目 

115年10月 

115年11月 
 學校繳交追蹤評鑑報告「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及「追蹤評

鑑基本資料表」 

115年11月～  

115年12月 
 受評學校實地評鑑  

116年3～5月  完成追蹤評鑑之「評鑑報告初稿」並寄送受評學校 

116年5月  受評學校申復申請作業 

116年6月～  完成評鑑報告，公告追蹤評鑑之評鑑結果 

116年7月～  受評學校申訴申請作業 

決  議： 

照案通過，依規劃時程辦理後續事宜。 

 

案由五、113-114 學年度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內部評鑑委員審查意見改善情形」

交叉檢核結果，提請審議。 

報告人：盧信忠教務長（校級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說  明： 

一、 依據 113-114 學年度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規劃辦理，本校系所專業自

我評鑑之【內部評鑑】已於 114 年 5 月 21 日(三)至 114 年 5 月 29 日(四)辦

理完畢。 

二、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於 114 年 6 月 3 日(二)信件通知各系(科)依據「內部評鑑

委員建議事項」（包含「待改善事項與對應改善建議」、「未來發展建議」、

「其他建議事項」）進行改善作業，並於 114 年 6 月 27 日(五)前進行改善

情形回覆及修正自評報告書(含附件資料)。各系(科)之內部評鑑委員建議事

項項數彙整表，如表 7。 

表 7、各系(科)之內部評鑑委員建議事項項數彙整表 

系(科) 
待改善事項與對

應之改善建議 
未來發展建議 其他建議事項 總計 

護理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32 5 0 37 

護理科 22 1 6 29 

學士後護理系 27 3 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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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待改善事項與對

應之改善建議 
未來發展建議 其他建議事項 總計 

物理治療系 11 4 1 16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22 2 0 24 

動物保健系 32 7 8 47 

營養系(含碩士班) 8 4 3 15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含碩士班) 
13 4 4 21 

健康事業管理系(含碩士班) 9 2 2 13 

醫療器材發展與應用系 17 5 5 27 

化妝品應用系(含專科部、碩

士班) 
17 2 17 36 

美髮造型設計系(含專科部) 17 1 4 22 

幼兒保育系 49 6 1 56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39 8 6 53 

運動休閒系 58 0 1 59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14 3 5 22 

食品科技系(含碩士班) 18 3 7 28 

餐旅管理系 25 4 5 34 

國際溝通英語系 43 7 24 7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含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40 8 2 50 

智慧科技應用系 23 21 3 47 

三、 為使各系(科)「修正自評報告書(含附件)」及「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內部評鑑)

委員審查意見改善情形回覆」更加完善，教務處已於 6 月 19 日信件通知，

請各學院安排所屬系(科)於 114 年 7 月 1 日(二)至 114 年 7 月 9 日(三)進行

1 系對 1 系之交叉檢核，檢核人員規劃以 1~2 位教師擔任。 

(一) 檢核人員針對受檢單位提供「修正後自評報告書(含附件)」及「內部評

鑑委員審查意見改善情形回覆檢核表」中「改善情形說明」之適切性並

提出檢核意見；紀錄於審查意見改善情形回覆檢核表之「問題與修改建

議」中。 

(二) 各系(科)已於 114 年 7 月 14 日前依據檢核意見之「問題與修改建議」，

完成修正「審查意見改善情形回覆檢核表」之「系修改回覆內容」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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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報告書(含附件資料)」。 

(三) 有關各系科「審查意見改善情形回覆檢核表」，如附件 3，P.41~P.490。 

四、 另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依據台評會／IEET 自評報告書格式，檢視各系（科）

6 月 27 日所提交之自評報告書(含附件資料)內容，發現部分系(科)內容未符

合格式規範，相關待改善事項彙整如表 8。後續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將另行信

件通知系(科)進行修正自評報告書(含附件資料)作業。 

表 8、台評會／IEET 自評報告書待改善事項 

評鑑 項目 細項說明 

台評

會自

評報

告 

封面 

1. 封面系名未完整填寫(請依提供台評會_表三辦理單位基本資訊之系名填

寫，例如：化妝品應用系(含專科部、碩士班)) 

2. 封面聯絡人資料不完整 

3. 請留意封面格式是否跑版(封面下一頁應為空白頁) 

第一

部份 

1. 自評報告書內容自我確認表未確實勾選 

2. 受評單位概況表未確實填寫(例如系設立學年度寫錯或未填寫學生人數) 

第二

部份

目錄 

1. 總目錄未依台評會格式包含「各構面」、「結語」及「陸、附件」標題及

頁碼（教務處已製備自評報告書之目錄範例，請參閱附件 4，P.490~P.493） 

2. 圖目錄/表目錄未列出或格式有誤 

第二

部份

內文 

1. 未完整抄錄自評報告各構面核心指標 

2. 前言「二、本次教學品保評鑑規劃與實施流程摘要」，部份系所所寫之設

置「校務自我評鑑諮議委員會」，本期系所評鑑應無此諮詢委員會 

3. 請確認報告中所提及之辦法/要點名稱及說明是否為最新版本 

4. 校內單位名稱未更新(大部份系科皆有此情形) 

(1)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資源中心、教發中心、教資中心」請改為「教

務處教學發展組」 

(2) 「稽核室」請改為「秘書處稽核組」 

(3) 「校友職涯發展中心」請改為「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4)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請改為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課外活

動組」請改為「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輔導中心、關愛輔導中心」

請改為「諮商輔導中心」 

5. 每個構面皆需各別撰寫「結語」，需針對構面特色、問題及解決對策等

重點小結；部份系所未寫結語或是名稱為「小結」，需補入及修改 

6. 內文未列出下列附件標題。範例如下(此標題應單獨一頁)： 

陸、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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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細項說明 

（附件內容電子檔以 USB 隨身碟存取隨受評報告附送） 

7. 頁數超過規範（總頁數以 80 至 120 頁為原則） 

附件 自評報告「附件」未製備封面或目錄 

IEET

自評

報告 

內文 

1. 未附「自評報告書繳交確認清單」 

2. 附件電子檔資料尚未齊全。 

3. 頁數超過規範（四技班 100 頁、進修部四技班 60 頁、碩士班 100 頁、碩

士在職專班 60 頁） 

※經與 IEET 確認各學制的頁數上限可稍微相互流用部份頁數（例：四技

班 120 頁、進修部四技班 40 頁），惟「頁數流用的比例」不要太大，

流用比例太大形同某些班制幾乎沒有內容（例：四技班 140 頁、碩士班

60 頁）。 

請各系(科)務必再次全面檢視自評報告書內容及附件資料，確認各項資訊正確無誤、文字

敘述清楚流暢，並確保格式編排符合規範，避免出現錯字、遺漏或格式不一致等情形。 

五、 有關內部評鑑當日委員針對行政程序及流程建議彙整建議事項，彙整如下： 

(一) 實地訪評手冊之訪評日程表、訪視路線規劃，建議單獨印出一張置於委

員桌上。 

(二) 建議評鑑委員座位與系上教師分開；建議評鑑當日桌椅佈置以ㄇ字型排

列，避免系上教師坐於委員後方。 

(三) 實地參訪地點若有路程較遠或需爬山之情形，考量有較年長的委員，建

議由系上教師協助開車接駁。 

(四) 辦理評鑑時，系上若評鑑場地更動應提前告知，避免委員抵達地點後需

再次移動。 

(五) 建議系上教師各自準備自評報告，以利 Q&A 及綜合座談時，可一同確

認修正處。 

(六) 現場簿冊之書背是否有公版或可參酌的系書背格式提供。 

(七) 參觀教學設施時，參訪教室或存放教學器材地點，建議放上對應課表、

課程資訊。 

(八) 參觀教學設施時，如有臨時增加參訪地點，系上應立即協助開啟及請教

師說明。 

(九) 請留意委員參觀教學設施時，行經之處請留意清潔、油漆掉落情形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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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狀況。 

六、 綜上所述，提請審議。 

決  議： 

一、 請各系科詳閱內部評鑑委員建議，善用並落實自評報告及各項評鑑準備工

作之調整與修正，相關建議問題應妥適完成改善，以避免後續外部評鑑時重

複發生相同問題。 

二、 請各系科教學空間應呈現重點特色，若有修繕需求，請盡早提出，以利相關

單位協助於外部評鑑前完成修繕作業。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下午 3:50） 

 

承辦人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敬陳主席 

                   執行秘書                   校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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